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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278,058,2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4月20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7年1月16日，新兴铸管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3215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90,

196,078股新股。

2017年2月，公司向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8名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347,572,815股人民币普通股。

2017年3月1日，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向登记结算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2017年4月6

日，本次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述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3,

990,880,176股。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1日披露的 《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等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本次发行中，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其他投资者认购的

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所做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其获得配售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得转让；除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获得配售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追加承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

上述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

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78,058,251股，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为

7.63%，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97%。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计7名，证券账户数为63户。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

限售股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1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

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31,067,961 31,067,961 31,067,961 0.78%

2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087,375 31,087,375 31,087,375 0.78%

3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067,962 31,067,962 31,067,962 0.78%

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3,398,057 63,398,057 63,398,057 1.59%

5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48,932,039 48,932,039 48,932,039 1.23%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3,980,563 53,980,563 53,980,563 1.35%

7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18,524,294 18,524,294 18,524,294 0.46%

合计 278,058,251 278,058,251 278,058,251 6.97%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限售股流通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股份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47,895,655 8.72 -278,058,251 69,837,404 1.7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642,984,521 91.28 +278,058,251 3,921,042,772 98.25%

三、总股本 3,990,880,176 100.00 3,990,880,176 100.00

五、保荐机构对本次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本保荐机构认为： 新兴铸管本次非公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公司

本次解禁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承诺。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

对新兴铸管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公司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3、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的申请

4、保荐机构关于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18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

2018-038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科士达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惠州工业园第二期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科士达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科士达” ）在位

于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35号小区投资建设惠州工业园第二期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8年1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科士达的通知，其已取得由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办事处颁发

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许可广东科士达在仲恺35号小区建设51,700平方米厂房、22,

250.96平方米宿舍以及7,097平方米地下室。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01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2018-14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量为26,913,44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7.5873%。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4月23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售股份概况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或“广东鸿图” ）经中国证

监会《关于核准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四维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71号）核准，于2017年4月实施了发

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宁波四维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现已更名为宁波四维尔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分别向上海四维尔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四维尔集团” ）、宁波市江北钶迪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原名为慈溪市钶

迪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钶迪机械”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维科精华” ）、宁波汇鑫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汇鑫投资” ）、上海科闻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简称“科闻投资” ）、宁波星瑜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星瑜投资” ）、夏军、广东省科技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肇庆市高要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深圳安鹏资本创新有限公司等

合共 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04,562,910股新股，其中向四维尔集团、钶迪机械、

维科精华、汇鑫投资、科闻投资、星瑜投资和夏军共计发行54,072,410股作为股份支付方

式购买相关资产，向科创公司、高要国资、安鹏资本共计发行 50,490,500� 股募集配套资

金。上述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4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52,585,911股。

2017年6月，公司实施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期授予，共向164名激励对象授

予2,132,000股限制性股票，相关股份已于2017年6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性质

为股权激励限售股。 至此，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54,717,911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354,717,911股，股本结构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06,694,910 30.08

高管锁定股 0 0

首发后限售股 104,562,910 29.48

股权激励限售股 2,132,000 0.60

二、无限售条件股 248,023,001 69.92

三、总股本 354,717,911 100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重组中，相关股东各自承诺按如下方式锁定上市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

1、四维尔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广东鸿图16,824,788股股份、钶迪机械、维科精

华、汇鑫投资、星瑜投资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广东鸿图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四维尔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广东鸿图4,591,872股股

份及科闻投资、夏军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广东鸿图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2、在遵循前条规定的前提下，为增强盈利预测补偿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四维尔集

团、美国邦盛（FULL� STATE� AUTOMOBILE� COMPONENTS� CO.,LTD.）、汇鑫投资、

科闻投资、星瑜投资以及夏军等业绩补偿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广东鸿图股份按如下方式

分三期解除限售（与法律、法规及政策相关规定冲突的除外）：

（1）第一期股份于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满12个月且标的公司2016年《专项审核意见》

出具后（以二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解除限售，具体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按如下公式计

算：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业绩补偿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广东鸿图股份×30%—业绩承

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计算。

（2）第二期股份于标的公司2017年《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解除限售，具体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按如下公式计算：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业绩补偿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广东鸿

图股份×60%—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可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计算。

（3）第三期股份于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满36个月且标的公司2018年《专项审核意见》

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以三者中较晚到达的时点为准）解除限售，具体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按如下公式计算确定：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业绩补偿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广东鸿

图股份—（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已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计算。

（二）业绩承诺及履行情况

四维尔集团、美国邦盛、钶迪机械、汇鑫投资、科闻投资、星瑜投资以及夏军作为标的公

司的业绩承诺方， 承诺标的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不低于12,250万元、14,000万元、16,200万

元， 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42,450万元。 如标的公司因管理责任发生非经常性损失

的，则上述承诺净利润按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原则确定。

四维尔集团同意代钶迪机械履行相关业绩和资产减值补偿义务，业绩补偿方为四维尔

集团、美国邦盛、汇鑫投资、科闻投资、星瑜投资以及夏军。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截至

各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方与广东鸿图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净

利润数额，则业绩补偿方应以连带责任方式对广东鸿图进行补偿。

经本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标的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宁波四维尔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报告》（广会专字[2017]G16035360168� 号），标的公司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387.11�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12,541.00�万元，标的公司 2016年度利润完成业绩承诺的 102.38%。

综上，钶迪机械、维科精华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广东鸿图股份锁定期即将届满，四维尔

集团、汇鑫投资及星瑜投资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广东鸿图股份的30%可解除锁定。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期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形。

（四）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法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也不存在公司违规为其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26,913,4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873%。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2018年4月23日

3、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

1 上海四维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416,660 6,424,998 1.8113%

2 宁波市江北钶迪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9,870,387 9,870,387 2.7826%

3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32,310 8,232,310 2.3208%

4 宁波汇鑫投资有限公司 4,893,839 1,468,151 0.4139%

5 宁波星瑜投资有限公司 3,058,649 917,594 0.2587%

合计 47,471,845 26,913,440 7.5873%

四、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2018年4月12日，钶迪机械、维科精华分别持有广东鸿图股份9,870,387股和8,

232,310股，相关股份均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况；四维尔集团、汇鑫投资和星瑜投资分

别持有广东鸿图股份21,416,660股、4,893,839股和3,058,649股，其中：四维尔集团持有

股份中质押股份数量为15,089,538股，占其持有广东鸿图股份总数的70.46%，占公司总股

本的4.25%；汇鑫投资持有股份中质押股份数量为3,448,351股，占其持有广东鸿图股份总

数的70.46%，占公司总股本的0.97%；星瑜投资持有股份中质押股份数量为3,058,649股，

占其持有广东鸿图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0.86%。

五、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发表意见如

下：

1、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及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期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

的情形；

4、上市公司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5、 独立财务顾问对广东鸿图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部分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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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4月18日，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国泰集

团” ）收到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事项的批复》（赣国资产权字[2018]88号），主要内容如

下：

一、原则同意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总体方案。 同意国泰集团向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民爆投资” ）发行股份购买民爆投资持有的江西威源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

司100%股权和江西铜业民爆矿服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以询价方式向其他不超过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0,625.20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

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二、此次重组有关事宜尚需获得国泰集团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国泰集团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等审批程

序，能否获得上述核准以及获得核准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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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光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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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8、9、10、14、15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4月17日———2018年4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4月17日下午15:00至2018年4月18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4月

1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899号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颜亚奇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及其持有的股份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

会议的股东

人数 21 13 8

代表股份数（万股） 5,178.77 5,177.7 1.0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69.0503% 69.0360% 0.014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鉴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列席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二）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三）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四）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五）关于《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六）关于《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6,279,600 31.43526% 2,400 0.0046% 0 0.00000%

（七）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6,279,600 31.43526% 2,400 0.0046% 0 0.00000%

（八）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4,500 99.99382% 3,200 0.00618% 0 0.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6,278,800 31.43372% 3,200 0.0062% 0 0.00000%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5,000,000.00股为基数，以公司未分

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0.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150,000,

000.00元；送红股0.0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合计转增股本

52,500,000.00股，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的余额,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127,500,000.00�股。

（九）关于2017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6,279,600 31.43526% 2,400 0.0046% 0 0.00000%

（十）关于聘任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6,279,600 31.43526% 2,400 0.0046% 0 0.00000%

（十一）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十二）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十三）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5,300 99.99537% 2,400 0.00463% 0 0.00000%

（十四）关于《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4,500 99.99382% 2,400 0.00463% 800 0.001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6,278,800 31.43372% 2,400 0.0046% 800 0.00154%

（十五）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本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1,784,500 99.99382% 2,400 0.00463% 800 0.001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6,278,800 31.43372% 2,400 0.0046% 800 0.00154%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栗皓、蒋广辉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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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

2018-24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股东上海雅弘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9月20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股东上海雅弘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上海雅弘” ）计划自2017年9月20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不超过12,681,900股公司股

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分别于2017年11月28日、2018年1月19日及2018年3月10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1%的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公

告》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1%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雅弘出具的《关于科大国创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截至2018年4月18日，上海雅弘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4,13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4%。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上海雅弘

集中竞价交

易

2017年10月31日—2017

年11月27日

32.03 2,113,600 1.04%（注）

2018年2月27日—2018年

3月8日

22.06 2,024,000 1.00%

合计 27.15 4,137,600 2.04%

注：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并于2017年11月30日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总股本由211,365,000股变更为202,400,000股。 上海雅弘在

2017年10月31日至2017年11月27日期间减持2,113,600股， 占公司变更前总股本211,

365,000股的比例为1.00%，彼时上述减持股数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本公告中相关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均以公司目前总股本202,400,000股计算所得。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情况 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雅弘 无限售流通股 26,991,807 13.34% 22,854,207 11.29%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上海雅弘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承诺的规定。

2、 上海雅弘此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承诺实行了预先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上述减持未违反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

3、上海雅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雅弘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执行完毕。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上海雅弘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三、备查文件

上海雅弘出具的《关于科大国创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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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咸阳康驰医药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500万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可能存在预期收益不确定风险。

一、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自有资金

500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咸阳康驰医药有限公司，用于药品、食品及农产品销

售等业务。

咸阳康驰医药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咸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

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内，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董事

长审批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咸阳康驰医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400MA6XTATR9J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4、住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西阳村十字西北角高科大厦1栋2层2-1号

5、法定代表人：莫玲

6、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8年4月17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中成药、西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保健食品、

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健身器材、电子产品、化妆品、眼镜、婴幼儿用品、母婴

用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洗护用品、成人用品、消杀用品、计生用品、婴幼儿服

饰、婴幼儿配方食品、食品添加剂、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销售及网上销售；农副产品、中

药材收购及销售；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广告代理、发布；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是基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将进一

步拓宽公司的业务领域，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四、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1、可能存在业务实施进度达不到预期、人员管理问题等因素带来的经营风险及预期收

益不确定性的风险。

2、公司将采取积极的策略及有效的管理措施，力争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公司将根据上述投资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